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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的通知
都政传发〔2019〕300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高新区、台创园、大纵湖旅游度假区

管委会，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全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，积极稳妥地协调解决

企业破产处置中的有关问题,扎实有效开展“僵尸企业”、闲置土地、

低效厂房“三项清理”工作，加速“僵尸企业”出清,促进社会稳定,经

区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健全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,对于促进全区经济

转型升级和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政府各部门要与法院加强

协调联动，统筹解决企业破产处置工作中的民生保障、社会稳定、

财产接管、税收申报、资产处置、金融协调、信用修复、打击逃废

债、变更注销、中介管理、费用保障等问题,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

序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

创造良好条件。

二、协调联动机制承担以下职责：

(一)协调运用失业保险、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政策保障破产企

业职工基本民生权益;协调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、社会保险欠费缴费等问题。(责任部门:区人社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税务局)

(二)协调有关单位在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后及时解除

针对破产企业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,依法将财产移交破产管理人接

管,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(责任部门:区公安局、区检

察院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税务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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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协调征税机关在破产债权申报期内及时申报税收债权、协

调督促管理人及时通知税务机关申报税收债权;协调研究税收债权

优先性等方面存在的规则冲突,统一执法尺度;协调将整个清算期

作为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破产企业清算所得,作为企业所得税征税

依据;协调做好破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政策适用和应纳税额计算。(责

任部门:区税务局、区法院)

(四)协调加大对于破产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

处置的支持力度,用足用好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政策;协调将破产财

产处置、重整投资人招募纳入招商引资范围,给予相应政策支持。

【责任部门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都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商务局、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】

(五)协调金融机构债权人、债务企业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帮助

有挽救价值的债务企业摆脱债务困境,推动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衔

接,提高破产重整效率和成功率;协调信用信息管理部门、金融机构

积极支持重整企业开展信用修复。(责任部门: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

区发改委)

(六)协调加大与企业破产相关的挪用资金、职务侵占、虚假诉

讼,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,妨害清算等犯罪的立案、

侦查、移送起诉力度。(责任部门:区公安局、区检察院、区地方金

融监管局)

(七)协调各有关部门加大涉及企业破产的矛盾化解和稳定维

护工作力度。破产案件受理前,企业所在镇(区)应成立维稳工作组,

做好信访维稳工作。召开债权人会议时,工作组和公安机关根据法

院工作函的要求,调派人员和干警参与维护债权人会议秩序。【责任

部门:区公安局、区信访局、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】

(八)协调破产企业税务非正常户转正常户问题;协调及时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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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企业税务和工商变更、注销登记,在依法合规前提下简化登记

程序和手续。(责任部门:区税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行政审批局)

(九)协调各有关单位充分认识管理人职责定位,充分保障管理

人依法履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、管理处分债务人财产法定职责。

(责任部门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都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公安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地方金融监管局)

(十)推动破产管理人行业管理和培育,发挥破产管理人行业协

会职能,实现管理人自律管理。(责任部门:区司法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法院)

(十一)建立破产案件经费保障制度,多渠道筹措破产经费,解

决无产可破企业破产费用、管理人报酬无法支付等难题。(责任部

门:区法院、区财政局)

(十二)其他需要由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解决的事宜。

三、协调联动机制采取联席会议方式,联席会议由总召集人或

副总召集人负责召集。联席会议全体会议负责听取企业破产处置情

况报告、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全局性事项;专题会议根

据议题由相关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参加,研究解决特定领域问题。

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 1 次会议。联席会议经研究,对报请协调解

决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,应当形成会议纪要,供各方执行;尚不具

备解决条件的,可待条件具备后另行提交审议。

根据破产处置议题具体内容,联席会议也可与区“三项清理”工
作联席会议合并召开。

四、建立联合调研和提案制度,根据企业破产处置工作需要,

每年选取一定数量需要协调解决的共性问题,由协调联动机制办公

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,共同起草提案提交联席会议审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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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由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总召

集人,相关区领导、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召集人,区检察

院、区发改委、区工信局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都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商

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信访局、区地方金融监管

局、区税务局等为成员单位。

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区法院,

负责协调联动机制日常工作,包括起草企业破产处置情况报告、组

织有关成员单位联合调研提出需协调的问题、筹备召开联席会议、

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、汇总相关信息以及其他日常事宜。

附件: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成员名单

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2 月 14 日

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成员名单

总召集人: 陈 霞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副总召集人:高 翔 区政府副区长

韩 标 区法院院长

成 员:沈丽娟 区法院副院长

朱岩琴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

张 斌 区发改委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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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文军 区工信局副局长

刘 军 区公安局副局长

吴 海 区民政局副局长

张鹤勇 区司法局副局长

吴正龙 区财政局副局长

肖 斌 区人社局副局长

田 凌 区住建局副局长

朱龙成 区商务局副局长

孙建锋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吴长春 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

仓 勇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

卞海山 区税务局副局长

吴明成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都分局副局长

徐逸群 区信访局人民来访中心主任


